
证券代码:002489�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5-01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 － １５０％

盈利：

９８５９．８８

万元

盈利：

19719.76

万元

-24649.70

万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

,

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原因导致毛利率略有提升

,

同期相比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

以及投资与

理财类收益增加等综合因素

,

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

,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

具体数据将在本公

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5-003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

－７０％

—

－５０％

盈利：

２０

，

３５３．６１

万元

盈利：

6,106.08

万元

-10,176.81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

Ｅ

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导致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75� � �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码:2015-002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

–

８０％

盈利：

９

，

０２２．１５

万元

盈利：

14

，

435.45

万元

-16

，

239.87

万元

注：本表格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随着新产品的逐步量产，新客户的不断开发并开始供货，公司的部分产能得到释放，业绩和利润得到

逐步提升。

２．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完成了部分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增厚了公司的业绩与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一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00446� � �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厦

９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３６

，

７８８

，

３５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１．４９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６

人，公司董事杜宣、独立董事杨健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公司监事李应军因公出差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财务总监周永洪、营销总监王桂菊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６

，

７４８

，

３５５ ９９．９７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６

，

７４８

，

３５５ ９９．９７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的议案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孙伊白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4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０

，

８５０

，

５０２

，

９４３．６０ １３

，

５０１

，

３３９

，

６９９．１０ ５４．４３

营业利润

２

，

８５５

，

８３５

，

９５６．１９ １

，

７９２

，

０２７

，

５９６．９３ ５９．３６

利润总额

２

，

８９２

，

０７９

，

５６７．７３ １

，

９０５

，

７８７

，

２０５．０２ ５１．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

，

６４７

，

７６５

，

５３１．３７ １

，

２８５

，

０８７

，

６９８．４３ ２８．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３ ０．５７ ２８．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８０ ９．８１

增加

１．９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９７

，

６１３

，

８８４

，

５８８．８５ ９１

，

７２２

，

５９２

，

５３４．１６ ６．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４

，

５７６

，

７７７

，

５０２．７３ １３

，

５６４

，

９５０

，

００４．２０ ７．４６

股本

２

，

２４２

，

０１２

，

５００ ２

，

２４２

，

０１２

，

５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６．５０ ６．０５ ７．４６

注：

１

、本报告期初数为调整后的上年年末数。

２

、报告期内公司对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了追溯调整，原因是：

１

）联营企业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补提

了以前年度国奥村商品房销售已结转收入部分的土地增值税；

２

）公司执行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积极把握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经营工作稳中推进，资产规模稳定增长，经营业绩大幅提

升，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２８．２２％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已销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

结算收入大幅增加。

（二）相关财务指标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

上表中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均超过

５０％

，主要都是因为报告期内已销售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竣工结算面积大幅增加。

三、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4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

九环路

35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公司全体

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

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

,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经审议

,

同意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

响

,

具体补充金额由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9

票

,

反对票为

0

票

,

弃权票为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具体公告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

,

同意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4:00

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9

票

,

反对票为

0

票

,

弃权票为

0

票。

具体公告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5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除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外已建设完成

,

并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

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

率

,

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

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由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

一、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663

号文核准

,

并经深交所同意

,

公司由主承销商第一创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6,35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9.00

元

,

募

集资金为

184,150.00

万元

,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6,445.2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77,704.75

万元

,

已由主承销商

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5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993.35

万元后

,

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76,711.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0

〕

187

号

),

目前超募资金全部存放于专管账户内。

二、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

并与中信

银行、浙商银行、杭州银行以及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

,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户 名 募集资金存管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存储方式

杭州巨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钱塘支行

７３３２２１０１８２２０００３５９７１ １

，

３５３

，

２１４．０７

活期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２８３９０ ０．２４

活期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７００３９８９１３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７００３９９３３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７００４０７２１５ ２

，

８１５

，

８２３．９２

定期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２９０６６ ５３１

，

２９１．５４

活期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３２４９２ １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理财

浙江巨星工具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３４２３５ ５０

，

７４０

，

８８８．３９

活期

合 计

２６８

，

４４１

，

２１８．１６

注

:

上述存款期末余额中包含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利息结余

6,769.30

万元。

三、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5

年

2

月

28

日

,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户 名 金额

１

、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

２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减：募集资金承诺项目建设投入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资产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扩充产能项目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含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３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

1

、使用超募资金

32,0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内容详见公司

2010-004

号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的公告》

);

2

、使用超募资金

195

万美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内容详见公司

2010-013

号

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

Goldblatt Tool company

等四家公司资产

的公告》

);

3

、 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投资于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

新建手工具组装包装生产线

(

内容详见公司

2010-014

号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的公告》

);

4

、使用超募资金

249,067,680

元受让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

股权

(

内容详见公司

2011-027

号公

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5

、使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投资九堡总部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

(

内容详见公司

2012-009

号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九堡总部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的公告》

);

6

、使用超募资金

1,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

,

用于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

内

容详见公司

2012-029

号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的公告》

)

。

7

、使用超募资金

3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详见公司

2013-003

号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

。

8

、终止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剩余的

7,003.71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为超募资金

(

内容详见

公司

2013-019

号公告《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

9

、使用超募资金

202,319,104.55

元、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

51,551,103.8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主要用

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支出。

2014

年

1

月

31

日后尚未结算的超募资金存款利息

,

待银行结算后将此部分利

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详见公司

2014-007

号公告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

。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项目变更情况

1

、未变更前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及计划投资额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以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

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４３

，

２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０７８．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

１２

，

９７８．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６

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合计

７５

，

２８５．００

(1)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将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技术研发检

测中心建设项目、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三个项目完成日期调整为

2013

年

12

月

(

内容详见公司

2013-020

号公

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

。

(2)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将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技术研发检

测中心建设项目完成日期调整为

2014

年

6

月

,

将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完成日期调整为

2015

年

6

月

(

内容详见公司

2014-004

号公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

。

2

、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

2013

年

4

月

9

日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和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终止手持式高性

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

(

内容详见公司

2013-019

号公告《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

3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及截止

2015

年

2

月末累计投入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

入额

变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４９

，

２０３．２９ ３４

，

６３４．６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０７８．００ ３

，

４６５．６３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 已终止

４

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４５７．４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４８．８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３．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合计

４８

，

２０９．８５

五、结余募集资金原因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外均已建设完成

,

结余募集资金主要为

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

包含理财收益

) 6,769.30

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扣除应付未

付的合同款后的募集资金

9,337.13

万元

,

共计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额

应付未付

合同款

结余金额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４９

，

２０３．２９ ３４

，

６３４．６１ ６

，

４１５．６６ ８

，

１５３．０２

２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０７８．００ ３

，

４６５．６３ ４２８．２６ １

，

１８４．１１

３

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４５７．４２ ５４２．５８

４

利息净额（包含理财收益）

６

，

７６９．３０

合 计

７

，

３８６．５０ １６

，

１０６．４３

六、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外已经实施完毕

,

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

给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

在不影响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下

,

公司

将本次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公司承诺

1

、本次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

2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3

、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

12

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并有效节省财务成本

,

提升公司的运营能力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将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该事项的审议履行了必要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对此事项表示同意。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

:

公司本次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十、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巨星科技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了相应程序

,

保荐机构对本次巨星科技将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

3

、监事会决议

;

4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6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会议决

定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14

日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

其中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

3

、会议地点

:

公司四楼会议室

4

、会议表决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会议召开方式

:

(1)

现场投票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

,

股东委托

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7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出示授权委托书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会议审议的议案

:

审议《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

将对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单独统计。

(

二

)

披露情况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5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15

年

4

月

13

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

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4:00

—

17:00)

2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投资部

(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办公楼

4

楼

)

3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3)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

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4)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

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5)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书面信函或传真须在

2015

年

4

月

14

日

17:00

时前送达至公司证券投资部

(

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本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4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或复印件于会前半小时到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2)

投票代码

:362444

投票简称

:

巨星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输入买入指令

;

②

输入证券代码

:362444;

③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⑤

确认委托完成。

(4)

计票原则

: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

注意事项

: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④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

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点击“投票查询”功

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6)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巨星科技”的投资者

,

对公司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４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2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

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③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①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帐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

。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571-81601076

传真号码

:0571-81601088

联 系 人

:

周思远 闻韬

通讯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310019

2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

相关文件。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

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

附注

:

1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2

、“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的视为弃权

,

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

√

”按废票处理

;

3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7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且全体监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

九环路

35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赛萍女士主持

,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

了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16,106.4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3

票

,

反对票为

0

票

,

弃权票为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2015年 3 月 28日 星期六

B5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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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9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要

2013

年

2

月，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

号为（

2013

）浙湖知初字第

53

号】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绍兴市浙江

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古纤道公司

"

）诉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

2013

年

2

月，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

复审委员会

"

）提出上述案件所涉古纤

道公司之发明专利权无效申请，该请求于

2013

年

12

月被复审委员会以第

21890

号

"

维持专利权有效

"

的《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驳回。

2014

年

4

月，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复审

委员会作出的第

21890

号

"

维持专利权有效

"

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并请求该发明专利权无效，后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4

）一中知行初字第

4587

号行政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4

年

7

月，公

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公司在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详

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发布的《有关涉及诉

讼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1

）。 除此之外， 在公司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披露了上述案件进展情况。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4

）高行（知）终字第

2980

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已就公司因上述诉讼所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一案作出判决，支持公司的上诉请求，

并判决如下：

1

、 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一中知行初字第

4587

号行政判决；

2

、 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

21890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3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就第

201010126514.3

号，名称为

"

管状薄膜蒸发器

"

的发明专利重

新作出审查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一百元，均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负担（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司将依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

截止本公告日，除公司诉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制造了

6

台以上涉嫌侵犯本公司专利权的生

产设备一案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4

）高行（知）终字第

2980

号《行政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24� � �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1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磊股份，股票代码：

002624

）已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周一）

13

：

00

开市

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正在开展相关工作。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5-07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常州市亚玛顿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亚玛顿科技

"

）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亚玛顿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630,000

股质押给万象信托有限公司，并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3

月

26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亚玛顿科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000,000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22,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4%

；已累计质

押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63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14%

。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26� � � �证券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5-007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银润投资，证

券代码：

000526

）自

2015

年

2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

告》（公司

2015-001

号）；于

2015

年

2

月

14

日、

2

月

28

日、

3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司

2015-002

号、

003

号、

004

号公告）；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

3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

进展公告》（

2015-005

号、

006

号公告）。

截止目前， 公司正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的各项相关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与各方继续探讨、完善方案，并开展相关的谈判及协商工作；相关中介机构继续开展尽

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相关工作等。

鉴于公司正在筹划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将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